磴口县2013年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农牧业厅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2013年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精神，从2013年起全区实行“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做法。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一）提高农牧民购买农机的积极性和发展农牧业机械化的能动性，引导农牧民通过机械化手段建设现代农牧业，增加收入。
　　（二）增加农机装备总量，提高农机拥有量中大型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优化机群结构，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机化成为农牧业先进生产力的核心支撑。
　　（三）引导农牧民发展农机合作化、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作业，转变生产方式，促进现代农牧业发展。
　　（四）引导农牧民应用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突出发展主要农作物关键环节机械化，牧区机械化、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务求实效、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的原则。把资金补贴的重点放在主要农作物重要生产领域、关键作业环节、机械化薄弱层面；突出推广大型、高新技术产品。通过重点突破和提升科技推进全程机械化，带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二）政策引导，服务主体。牢固树立为农牧民主体服务思想，保障农牧民自主选择权，保障农牧民利益不受侵犯，服务及时、落实到位。
　　（三）程序科学，措施高效。不断完善购机补贴科学管理机制，有效防范管理人员违规违纪违法；规范企业经营，严惩违规行为，保持干部队伍纯洁。
　　（四）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农机服务中心要严格按照自治区农牧业厅确定的标准程序操作，严格把关，并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农牧民“一卡通”，通讯公司要以短信的方式第一时间通知“一卡通”持有人资金到位情况。各部门分工负责，密切合作，确保农机补贴工作顺利进行。
　　三、补贴对象及条件
　　补贴对象为磴口县符合补贴条件的农牧民、直接从事农机作业的农牧民生产经营组织。牧民购机补贴对象是磴口县范围内的牧民，直接从事牧业作业的牧业生产经营组织。申请补贴的农牧民年龄应在成人年龄段，符合安全驾驶及作业规定条件。
　　农机专业合作社、农牧民生产经营组织以集体名义购买补贴机具的需提交工商部门核发的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的农牧民身份证明。对于已经报废老旧农机并取得拆解回收证明的农牧民，可优先补贴。
　　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合作社可给予农机项目扶持。
　　四、补贴机具种类及补贴标准
　　2013年度补贴机具是已入选农业部《国家支持推广的农机产品目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支持推广的农机产品目录》内的产品，包括动力机械、整耕机械、收获机械等12类产品。装载机、太阳能设备、风光互补设备等仅限自治区财政资金对牧区牧民补贴（具体品目见《内蒙古自治区2013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牧民补贴资金补贴规定范围内具有富余的，可用于对牧民补贴节水灌溉设备。2013年不补贴小麦联合收割机，单独补贴大豆割台和玉米割台。
　　中央财政资金补贴比例不超过机具价格的30%。牧民购置畜牧业机械，在中央财政资金补贴30%的基础上累加20%，总补贴比例达到50%；为了鼓励和引导农牧民调整和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对购买大型先进机械设备的给予补贴优惠，其中购买挤奶机械、烘干机单机补贴额可提高到12万元；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联合收割机单机补贴额可提高到15万元；购买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额可提高到25万元。牧民补贴机具中，自治区财政资金单补的，最高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具体机具规格补贴标准见《内蒙古自治区2013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
　　一户农牧民（含国营农场职工）及直接从事农机作业的农牧民生产经营组织，年内享受补贴购机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台套，即1台拖拉机或1台自走式机械配带3台作业机具。其中补贴的电动卷帘机、微耕机数量分别不超过3台和1台；补贴的指针式喷灌机械数量不超过2套（每套以中心支轴或机车为一个计数单元，每套补贴总额不超过5万元）；补贴的微滴灌设备数量不超过2组（覆盖50亩为1组）。一个生鲜乳收购站年度内享受补贴的挤奶机械数量不超过1套（3台，即1台大型挤奶机、1个冷藏罐、1个贮奶罐）；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根据实际需要，可享受多台套补贴，其中补贴购置3台以上拖拉机或大型自走式作业机械的，须由盟市农机主管部门审批备案。
　　五、操作程序及有关事项
[bookmark: _GoBack]　　（一）购机申请与受理。农牧民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一卡通”、草场证到县农机服务中心办理购机申请手续，农牧民申请后，按自然排列顺序拟定补贴对象，同时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7天。
　　（二）补贴资格确认。拟选的购机补贴受益对象公示无异议后，由农机部门、财政部门及时定期集中签署《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以下简称《指标确认书》），并从“管理系统”打印《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提交购机农牧民签字后由购机农牧民和农机管理部门分别留存。《指标确认书》发放由县纪委监察等部门监督。《指标确认书》一式四份，县农机服务中心、财政局各一份，购机者两份（其中一份购机时提交给供货企业）。
　　（三）办理购机。农牧民持《指标确认书》，自主选择经生产企业推荐授权、自治区农机主管部门备案公布的购机补贴经销商，全额购买机具；经销商通过“管理系统”完整填写补贴产品信息，并同步提供购机发票原件和《经销企业供货表》。农机购置补贴监察员实地监察无疑后在《经销企业供货表》右上角签字(章)。
　　（四）报账审核和补贴资金结算。农牧民全价购机后，一周内持身份证、惠农“一卡通”、《指标确认书》、《经销企业供货表》和发票的原件及复印件（简称“证、卡、书、表、票”）到农机服务中心登记申请补贴；农机服务中心、财政局联审无误后，由具体审核人员签写“审讫”字样，签名、加盖单位及负责人印章。并对审核无误的购机农牧民登记造册，通过“管理系统”点击“申请结算”上报市农机服务中心和财政局备案；县财政局通过指定银行及时将补贴款划拨到购机农牧民“一卡通”账户。涉及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服务组织购机的，拨付到服务组织账户内；未开立账户的，须附组织成员全员签署同意的协议书，并经县农机服务中心同意，方可拨付到组织法人惠农“一卡通”内。
　　（五）牧民购机补贴。补贴对象为磴口县所属的牧民、直接从事牧机作业的牧民生产经营组织、在县工商局登记的专业合作社。补贴对象身份确定，以持有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发的草场承包经营权证书为依据。集体共用草场承包经营权证、草场经营权证持有人已故其子嗣继承经营草场、草场经营权证尚未发放到位等特殊情况，需出具苏木、嘎查证明；其中集体经营权证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苏木、嘎查公章，与有关必备材料一道存档备查和提交结算使用。
　　（六）节水灌溉设备补贴。由政府主导并进行统一采购的节水灌溉设备项目，项目实施后，经政府组织农机、水利等相关部门验收，经农牧民本人签字画押确认后，由财政局通过国库集中直接拨付至供货企业。
　　（七）专项补贴供货企业。凡列入2013年自治区农牧业厅备案公布的农机购置补贴供货企业均具备2013年供货企业资格。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强化措施。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人大、政协有关委办，各苏木镇、国营农场、监察、审计、财政、农牧业、农机等有关单位为成员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措施，建立工作责任制，明确任务和责任，完善工作机制。
　　（二）大力宣传，公开信息。今年是实施全额购机、一卡通结算的第一年，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广泛、深入、细致的宣传，让农牧民、全社会了解有关政策。农机服务中心要及时公布资金执行进度、获得补贴农牧户基本信息，包括购买机型、生产厂家、经销商、销售价格、补贴额度、姓名住址等；并且年终汇总，附加必要说明，在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作为长期资料留存查阅。
　　（三）严肃纪律，加强管理。一是加强对补贴产品经销商的监管，做好对经销商的政策培训和指导，做执行政策的典范，守法经营、诚信服务。二是农机服务中心要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排查工作程序，对关键环节采取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要做好随时入户抽查，入户核查要达到60%，100%电话抽查。
　　（四）搞好服务，提高效率。一是简化补贴程序。要科学合理精简整合农机购置补贴办理程序，提高农牧民办事效率。二是及时结算回款。农机、财政部门要加强配合，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农牧民能够及时及早得到补贴回款。三是做好协调贷款服务，全区实行全价购机、直补到户政策，增加了农牧民购机筹款负担。农机服务中心、财政局要帮助农牧民协调银行贷款，鼓励农机生产企业为农牧民发放贷款、担保贷款。四是加强公共服务。农机驾驶员培训办证、拖拉机及联合收割机挂牌，与农牧民购机提货同步开展。加强对补贴机具的牌证管理，享受补贴政策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其所有人应当向县农机安全监理站申请登记。
　　（五）突出重点，科学调控。农机服务中心要把握购机补贴重点，突出补贴农牧业生产急需的大型高新技术产品。突出补贴大型联合收获机、畜牧业机械设备、节水灌溉机械设备、大中型动力机械、设施农业机械设备。
　

